
关于对严重影响人民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进行中医特色

疗法立项认证研究项目中涉及课题的管理规定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国发

〔2016〕15 号）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中医药振兴发展的意见》（京政

发〔2017〕9 号）等文件精神，探索解决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的常见病、多

发病、疑难病的理论基础与实践途径，对经过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

称昌平区卫健委）“关于对严重影响人民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进行中

医特色疗法立项认证研究”项目（以下简称认证项目）筛选，初步确定有显著

疗效的中医药特色疗法，进行临床认证研究。相关工作由昌平区中医药循证医

学研究及立项评价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进行管理。参考政府课题相关规

定，工作组对项目下属课题采用如下管理规定。 

 

1、本管理规定适用于由昌平区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及立项评价工作组（以

下简称工作组）立项的研究课题； 

2、工作组由昌平区卫健委、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以下简称医促会）和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以下简称世界中联）组成，共同负责下属课题的管理

工作。 

课题申请和立项 

3、经医促会推荐的课题，应填写《课题立项推荐书》，提供研究技术方案

和组织方案，经工作组讨论决定是否推荐立项，对于拟推荐课题形成《课题立

项申请书》； 

4、依据《课题立项申请书》、研究技术和管理方案、课题组成员信息等，

向工作组申请课题立项，经过专家审评后准予立项的课题应签署《课题任务

书》，并纳入工作组的管理中。 

5、已立项课题任务书的有效期为 3 年。 

6、《课题任务书》中应明确课题负责人和课题负责单位。 

 



课题执行和管理 

7、本认证项目下属课题采用课题负责人负责制。课题责任人在批准的计划

任务和预算范围内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并承担课题组织和实施工作并承担责

任。一个课题只能确立一个课题责任人。课题责任人为自然人或法人。法人课

题责任人必须指定所承担课题的课题组长，并在任务书中明确课题组长的责权

利，且不得随意变更。 

8、如课题负责人为自然人，则须明确课题依托单位。一个课题只能确立一

个依托单位。依托单位必须具备课题必要的实施条件。法人课题负责人是当然

的依托单位。课题依托单位必须提供课题任务书或课题合同中确立的支持条

件。 

9、实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课题责任人对课题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技术路线

或主要研究内容调整、课题组主要研究人员变动以及其他可能影响课题顺利完

成的重大事项要及时向工作组报告，经工作组讨论后确定处理意见。对于涉及

课题撤销的事项，经工作组审核后予以撤销。 

10、各课题应当依据课题需要建立档案管理制度，研究档案应真实、及

时、准确、完整和规范的进行记录。相关文档应保留至课题结题后 5 年。研究

文档不完整或者填写空缺，视为该项工作未开展。 

11、各课题应当每三个月报告一次课题进展。工作组应定期或不定期组织

课题中期检查会议，对相关课题进行评估。 

12、世界中联代表工作组对课题实施过程进行监督。过程监督主要依据任

务书、课题技术和管理文件进行。当课题组织和实施出现重大偏离时，应向工

作组报告并确定处理意见。 

13、由于特殊原因导致研究不能如期完成验收的，课题负责人应提出延期

验收申请，原则上延期申请只有一次机会，且延期时间不能超过 1 年。 

14、研究启动前或研究过程中，未经工作组同意，不得利用课题进行与技

术研究无关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单位宣传、疗法或药物的宣传等。如由

于课题负责单位及参与单位违反此规定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和医学不良影

响，相关责任由课题负责单位或参与单位全部承担，且工作组各单位和人员有

权追究课题负责单位和参与单位意见。 



15、《课题任务书》签订后 1 年内未启动具体研究工作的课题、或任务书有

效期内未完成研究、课题记录严重不完整不规范、或研究过程中出现数据造假

等科研不端行为的课题、或课题负责人及依托单位从事违法违纪行为者、或对

课题管理制度不遵守且经劝告仍无效者，经工作组进行现场检查后提出课题是

否撤销的处理建议。如不予以撤销应报工作组批准后执行。 

16、在课题启动后，由于各种原因造成课题必须撤销时，课题负责人应提

出撤销课题的申请，经工作组批准后予以撤销。课题负责人需配合工作组完成

相应课题撤销工作。 

17、对于已撤销课题的课题负责人和依托单位，原则上 2 年内不再接受其

新课题的申请。 

18、研究课题经费自筹，但需要报告相关经费预算。 

 

课题结题和验收 

19、各课题在课题相关任务完成后，提交课题研究总结报告，经工作组审

核后进入课题验收程序。课题验收工作应在《课题任务书》有效期内完成。 

20、工作组组织专家对课题研究总结报告和其他研究资料进行审核，并依

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形成验收通过、整改后通过或不通过的审核意见。 

21、工作组依据专家意见形成课题验收意见和建议，经工作组批准后予以

结题。 

 

知识产权管理和成果推介 

22、各课题围绕课题行成的研究数据和成果归其自身所有，由课题负责人

通过内部约定的形式确定知识产权归属。昌平区卫健委和工作组经课题组同意

后有权免费使用相应知识产权。 

23、各课题在发表论著和提交研究报告时，一律要注明经本课题支持，并

说明课题编号信息。所有知识产权的证明性文件应在获取后 6 个月内向工作组

备案。 

24、经工作组与课题负责人协商一致后，可对课题相关成果进行推介。 

25、在研究结束后，课题负责单位及参与单位不得进行超出研究总结报告



的虚假宣传。如由于课题负责单位及参与单位违反此规定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

响和医学不良影响，相关责任由课题负责单位或参与单位全部承担，且工作组

各单位和人员有权追究课题负责单位和参与单位意见。 

 

其他 

26、本管理规定解释权归昌平区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及立项评价工作组所

有。 

27、本管理规定从 2020 年 4 月 17 日起开始执行。 

 


